

桑磊法考
[bookmark: _Toc64384672][bookmark: _Toc4844099][bookmark: _Toc126331765]考点二 剩余内容（19:30:00-20:12:00）
上下级检察院之间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判断依据：上级检察院有权就具体案件对下级检察院发布指令，下级检察院应当服从（这也被称为检察一体化）。比如，上级检察院可以指令下级检察院就未生效的一审判决提起抗诉。具体体现为：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检察长统一领导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统一调用辖区的检察人员办理案件，调用的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被调用的检察官可以代表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履行出庭支持公诉等各项检察职责。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有权予以撤销或者变更；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有错误的，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予以纠正。下级人民检察院对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应当执行。如果认为有错误的，应当在执行的同时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告。
检察长负责制：检察官在检察长领导下开展工作。重大办案事项，由检察长决定。【不是检察委员会】
[bookmark: _Toc126331764]三、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考试时通常通过小案例的方式来判断案件是否属于法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注重理解与运用）
[bookmark: _Toc510878977]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原则实际上主要就是指《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注意：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第182条新增加了一种情形：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可以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不起诉。（特别不起诉）
——当案件在侦查阶段时候，经最高检核准如何理解：公安机关层报公安部，再由公安部报最高检
各诉讼阶段对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的处理（以下两个表格需要记忆）
1.在审理前遇有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的处理：
	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各个诉讼阶段遇有法定情形时的处理

	
	立案
	侦查
	审查起诉
	庭前审查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不予立案
	撤销案件
	不起诉（法定不起诉）
	

	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裁定终止审理或者退回人民检察院

	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可以撤销案件
	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可以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不起诉
	


2．在审理中或审理后遇有相关情形的处理：
	法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一审或二审后的处理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判决宣告无罪

	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裁定终止审理

	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尚未查明是否有罪或者能够确认有罪的
	裁定终止审理，人民检察院可另行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能够确认无罪
	判决宣告无罪

	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因年龄或精神疾病不予刑事处罚的
	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


四、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关注侦查监督：1．审查批捕：发现侦查违法，应当通知侦查机关及时纠正；发现遗漏应当提请批捕的犯罪嫌疑人，经检察长批准，要求公安机关提请批捕。公安机关不提请批捕或者理由不成立的，检察院可以直接作出逮捕决定，送公安机关执行；2．审查起诉：审查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发现有漏罪或者遗漏同案犯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者补充移送起诉。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也可以直接提起公诉。
五、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注意：不等于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考点3  专门机关与诉讼参与人（20:21:00-21:34:00）
一、被害人
被害人的特殊权利是考察重点
1．被害人（控告人）对不立案决定的申请复议、复核权。【控告人一定是被害人】
2．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不立案决定的申诉权。注意：这里的申诉是向检察院提出。如果是普通刑事案件的控告人，对公安机关不立案的决定向公安机关提出异议时是申请复议；向检察院提出异议时是申诉。
3．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权：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七日以后提出申诉的，由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负责控告申诉检察的部门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不起诉决定正确的，出具审查结论直接答复申诉人，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认为不起诉决定可能存在错误的，移送负责捕诉的部门进行复查。
4．被害人的自诉权。对于自诉案件，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bookmark: _Hlk534427276]5．被害人的申请抗诉权：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注意：申请抗诉权是一种请求权，最终是否抗诉，由检察院决定；申请抗诉的对象只能是一审判决，而不包括裁定。
6．被害人对强制医疗决定的申请复议权。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二、证人、鉴定人
（一）相同点：
（1）都是自然人（2）提供的证据都属于言词证据（3）有部分诉讼权利相同：人身保障权、经济权利
（二）不同点
[bookmark: _Hlk534431666]（1）参与诉讼的途径不同（补充：鉴定在我国由公安司法机关单方启动）（2）资格不同（3）提供证据的方式不同（鉴定意见是意见证据的例外）（4）是否适用回避不同（5）是否具有优先性和不可替代性不同（6）是否可强制到庭不同（7）通知出庭而不出庭所导致的证据采信不同。
考点4  立案管辖（21:40:00-22:15:00）
一、公诉案件的立案管辖
（一）公安机关：普通刑事案件
（二）国家安全机关：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
（三）军队保卫部门：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
（四）监狱狱侦：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
（五）中国海警局：海上发生的刑事案件（海上维权执法职责）
（六）检察院（原则上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基层发现应报请）。
1．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
2．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二、自诉案件的范围
1.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只能自诉不能公诉
2.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公诉可自诉——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其中证据不足、可以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3.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且有证据证明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公诉转自诉
三、管辖权的竞合
（一）公安机关与检察院之间的管辖权竞合：分别管辖
（二）公安机关、检察院与法院之间的管辖权竞合
1．公安、检察办理公诉案件时发现涉嫌自诉罪行
（1）如果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告知被害人向法院直接提起自诉；
（2）如果是既可公诉也可自诉（第二类自诉案件）——可以立案侦查，随同公诉案件移送法院，法院合并审理。
2．法院审理自诉案件时发现有遗漏公诉罪行——法院应将新发现的罪行另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者检察院处理
3．法院审理公诉案件时发现有遗漏自诉罪行：
（1）如果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告知被害人向法院直接提起自诉；
（2）如果是既可公诉也可自诉（第二类自诉案件）——告知被害人人可以提起自诉；对其中证据不足、可以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4．法院审理公诉案件时发现遗漏公诉罪行——人民法院发现新的事实，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或者需要补查补证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由其决定是否补充、变更、追加起诉或者补充侦查。
（三）检察院与监察委之间管辖权的竞合：分别管辖，以监察委为主
人民检察院侦查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同时涉嫌监察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与同级监察机关沟通，一般应当由监察委员会为主调查，人民检察院予以协助。经沟通，认为全案由监察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案件和相应职务犯罪线索一并移送监察机关；认为由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分别管辖更为适宜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监察机关管辖的相应职务犯罪线索移送监察机关，对依法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犯罪案件继续侦查。
[bookmark: _Toc64384673][bookmark: _Toc4844100]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沟通情况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沟通期间，人民检察院不得停止对案件的侦查。监察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分别管辖的案件，调查（侦查）终结前，人民检察院应当就移送审查起诉有关事宜与监察机关加强沟通，协调一致，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全案审查起诉。
[bookmark: _Toc126331766][bookmark: _Hlk133588720]考点5  审判管辖（22:15:00-22:42:00）
[bookmark: _Hlk534528029][bookmark: _Toc510878985]一、级别管辖
（一）中级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
级别管辖，关键是掌握哪些案件属于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及其以上法院作为一审法院。
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恐怖活动案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违法所得没收案件、缺席审判
[bookmark: _Toc510878986]（二）与级别管辖有关的其他规定
1．就高不就低
2．可上不可下
不可下：中级人民法院发现不需要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不应向基层人民法院移送案件
可上：基层人民法院发现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应当移送；在重大、复杂案件、新类型的疑难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可以移送。
[bookmark: _Hlk534535091]二、地域管辖
我国刑事审判地域管辖以犯罪地法院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法院管辖为辅。以最初受理的法院审判为主，主要犯罪地法院审理为辅。
三、指定管辖
管辖权不明：由争议的法院先协商，协商不成层报共同的上级法院指定
不宜行使管辖权：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法院管辖，上一级法院可以审理，也可以指定。
程序：1．公诉案件：原受理法院书面通知原提起公诉的检察院，并将案卷材料退回，同时书面通知当事人。再由原检察院将案卷交给有管辖权的法院对应的检察院，由其提起公诉。2．自诉案件：原受理法院直接将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院，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四、并案审理（2021年新增规定《法院解释》第24、25条）
人民法院发现被告人还有其他犯罪被起诉的，可以并案审理；涉及同种犯罪的，一般应当并案审理。人民法院发现被告人还有其他犯罪被审查起诉、立案侦查、立案调查的，可以参照前款规定协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察机关并案处理，但可能造成审判过分迟延的除外。根据前两款规定并案处理的案件，由最初受理地的人民法院审判。必要时，可以由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还有其他犯罪没有判决的，参照前条规定处理。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并案审理的，应当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处理。



